
幼兒園基礎評鑑受評幼兒園說明會

行政類指標說明

114學年

分享人: 王立杰



大綱
一、如何準備行政類評鑑資料

二、行政類評鑑指標說明

(一)設立與營運指標說明

(二)總務與財務管理指標說明

(三)人事管理指標說明

(四)餐飲與衛生管理指標

(五)安全管理指標說明



如何準備行政類評鑑資料
一、請逐一詳閱評鑑指標內容，並準備資料。當天宜有陪伴

人員。

二、提供資料要在正確期程之內(是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6

個月、2個月)。

三、相片、公告資料要注意日期。

四、如園方沒有相關表格，可以參考教育局提供的參考表格。

五、簡報時儘量依指標重點說明—不要超過30分鐘。

六、簡報場地要適宜，如有監視器請關掉或以布遮蓋。

七、相關資料可以存電腦供委員查對。



設立與營運指標



1.1設立名稱及地址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1.1
設
立
名
稱
及
地
址

♥ 1.1.1
招牌、對外銜稱及
使用地址與樓層應
與設立許可證書所
載相符。

1. 查閱設立許可證書所載
名稱及使用地址與樓層。

2. 實地觀察幼兒園招牌、
幼童專用車、園方網頁
名稱及使用地址與樓層。

3. 未設置網頁者，網頁免
檢核；未提供幼童專用
車服務者，幼童專用車
免檢核。

1. 備有設立許可證書正本。
2. 確認幼兒園招牌、幼童專用車及

園方網頁名稱與設立許可證書上
相符。

3. 實地檢視幼兒園地址(如門牌)及使
用樓層(未使用之樓層應有明顯標
示禁止進入的圖示)。

4. 有設置網頁者，應檢核(使用臉書
專頁者，免檢核網頁)。

5. 有提供幼童專用車者，幼童專用
車身應標示幼兒園名稱且應與設
立許可證書上相符。



示例



1.2生師比例
項
目

補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1.2
生
師
比
例

1.2.1
生師比例應符合
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之規定。

1. 查閱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
系統之幼兒園班級人數統
計表。

2. 查閱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
系統之教職員清冊。

3. 實地觀察。
4. 幼兒園得提供備查公文為

佐證資料。

<範本參閱1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1. 受評當日或當月自全國幼兒園幼生管

理系統下載幼生清冊。
2. 受評當日或當月自全國教保資訊網填

報系統下載教保服務人員清冊並註記
班別。

3. 如遇園內有新進人員應於進用後 30
個工作日內於系統填載資料及報本局
備查，尚未完成者，幼兒園應提出異
動清冊及函文教育局副本。

4. 如遇教保服務人員請假，提出該名人
員請假證明且生師比例仍應符合。



示例

清冊空白處註記班級名稱
及幼兒人數(大象班、25名)



班級名稱 幼兒年齡 幼生人數
教保服

務人員
生師比 備註(身分類別)

○○班 ○歲-未滿○歲 ○人 ○人

○○○教師

○○○教保員

○○○增置教保員

○○班 ○歲~未滿○歲 ○人 ○人

○○○教師

○○○教保員

○○○助理教保員

○○班 ○歲~未滿○歲 ○人 ○人
○○○教師

○○○教保員

○○班
5歲~至入國民小學

前
○人 ○人

○○○教師

○○○教保員

總計 ○人 ○人

•參考表件1.2.1幼兒園生師比例

•臺南市○○幼兒園○○學年度班級人數統計表

參
考
表
格



1.3資訊公開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1.3
資訊
公開

♥ 1.3.1
設立許可證書應懸掛
於園內足資辨識之處
所。

實地觀察。 1. 實地檢視設立許可證書懸掛位置。
2. 位置應外部人員足以辨識之處，

如：玄關、辦公室門口…等。

♥ 1.3.2
教保服務人員之學歷
證書或資格證書應懸
掛於園內足資辨識之
處所。

實地觀察：
1. 園長應公開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證書或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施行前之托育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
練及格證書；如所適用之法令及資格規定，無規
範應具備幼兒園園長或托育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
練證書者，應公開學歷證書。

2. 教師應公開教師證書。
3. 教保員、助理教保員應公開學歷證書。
4. 代理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之教保服務人員代理

人員應公開備查公文。
5. 前開證書內個人隱私資料得採部分遮蔽方式呈現。

1. 實地檢視全園教保服務人員學歷
證書懸掛位置。

2. 位置應外部人員足以辨識之處，
如：玄關、辦公室門口、各班級
教室前…等。

3. 園長、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
員及代理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
代理人員應公開相關之資料。



示例(家長可以直接看見的)



總務與財務管理指標



2.1收費規定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2.1
收
費
規
定

2.1.1
收退費基準及
減免收費規定
應於每學期開
始前一個月公
告，並告知家
長。

1. 查閱評鑑當學年之公告紀錄，
如書面公告、園方網頁資料
等。

2. 抽查評鑑當學年之通知紀錄，
如親子聯絡簿、家長通知單
或其他電子通知紀錄等。

3. 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之日期
計算，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施行細則所訂日期為準，依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與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委託私人辦理條例辦理實驗
教育之學校，其附設幼兒園
得從其規定。

<2.1.1、2.1.2範本參閱2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1. 應出示當學年公告紀錄照片及相關資料(如

親子聯絡簿、家長通知單或其他電子通知紀
錄等)。

2. 上開公告紀錄應含下列內容：
(1) 收退費基準。
(2) 減免收費規定。
(3) 公告日期：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公告

（12/31 前， 6/30 前）；但實驗學校附設幼
兒園請依學制於開學前一個月自行調整公告
日期。

3.如果園所性質異動致收費標準變動，應於學期
初進行第二次公告，以周知家長。



公告或家長通知單上明定
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規定

公告或家長通知
單上應載有公告
日期即施行日期，
並拍照存證

建議參考教育
局提供格式

示例



參
考
表
件



2.1收費規定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2.1
收
費
規
定

2.1.2
各項收費應列有明
細，並開立收據，
且未逾報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之數額。

1. 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收費存
根。

2. 如係由代收機構代收費用，收費存根
得以列有各項收費明細之繳費單據及
銀行開立之繳費情況清冊替代。

3. 112學年幼兒園之收費項目及用途須
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規
定；113學年起，前開項目及用途須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4. 公立幼兒園之收費項目及數額不得逾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收費
基準。

5. 私立幼兒園之收費項目及數額不得逾
報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之內容。

1. 出示前一學年及當學年各班級收費存根（以
實際招收班級為準，如有招收2-6歲幼兒，
則大、中、小、幼幼班皆要）。

2. 收費存根內容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公立幼兒園之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不得逾

本局所定收費規定(請參照本市公立幼兒園
收費基準表)，倘若於收費系統填報後有異
動收費，應主動出示修正收費異動證明。

(2) 私立幼兒園之收費項目、用途應與本局所定
相符；收費數額不得逾報送本局備查資料。

(3) 上列各項收費皆應列有明細應與報局收費明
細相符。

(4)應開立收據（僅有收費袋不符合）且有核章



收退費基準、繳費
收據及系統填報
3項資料呈現的收費項
目及金額應相符。

示例



2.2環境設備維護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2.2
環
境
設
備
維
護

♥ 2.2.2
每學期應至少自我檢
核一次全園室內、外
設施設備之安全性；
對於不符安全，待修
繕或汰換者，應留有
處理情形之紀錄；設
有固定式遊戲設施者，
每月應定期進行遊戲
場及設施檢查工作。

1. 全園室內、外設施設備檢
核項目得由各園自行訂定；
固定式遊戲設施依衛生福
利部所定「兒童遊戲設施
自主檢查表」之項目檢核。

2. 檢視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
年之行事曆及檢核紀錄。

3. 檢核結果為待修繕或汰換
者，應再檢視處理情形之
紀錄。

<範本參閱2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1. 每學期至少應有1次全園設施設備檢核

紀錄。
2. 行事曆應有訂定檢核日期(建議每學期

開學前)。
3. 全園性設施設備即設立許可範圍內所

有設施設備(含室內外活動空間)，如有
待修或汰換者，應有處理情形紀錄佐
證(例如修繕前後照片對照)。

4. 設有固定式遊戲設施者，每月應定期
進行遊戲場及設施檢查工作並做成紀
錄（無固定式遊戲設施者，免檢核）。

(1) 紀錄應保存2學年(前一學年至評鑑當
學年)。



示例

標示日期

如
以
相
片
佐
證
要
標
示
日
期



全園市內外
設施設備安
全檢查與維
修參考記錄
表



兒童遊戲
設施自主
檢查表



人事管理指標



4.1員工保險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4.1
員
工
保
險

♥ 4.1.1
教職員工均辦理保
險，且投保薪資未
有低報情形。

1. 查閱近六個月教職員工之薪
資資料。

2. 查閱近六個月教職員工保險，
包括：全民健康保險、勞工
保險含職災、就業保險或公
教人員保險之投保證明文件。

3. 僱用員工未達五人之幼兒園，
勞保免檢核，就業保險仍應
檢核。

<範本參閱1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1. 提供教職員工清冊(請從全國教保資訊網填

報系統下載)。
2. 教職員工薪資明細表(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

服務人員)(受評日前推 6 個月資料至受評當
月)。

3. 教職員工勞保、健保投保名冊 (受評日前推
6 個月資料至受評當月)，建議提供全園教
職員工投保清冊為主，清冊可以向勞保局、
健保局申請或是自行至相關單位下載。

4. 向勞保局之申報表不足成為佐證資料。
5. 全園聘用教職員工未達5人之幼兒園(含教保

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請主動出示投
保就業保險證明文件。



示例(勞保清冊、勞退清冊、健保清冊

五
投保名
冊

個人資料

全園清冊

建議以全園教職員
工投保清冊為佳



薪資參考格式



4.2退休制度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4.2
退
休
制
度

♥ 4.1.1
教職員工均辦理
保險，且投保薪
資未有低報情形。

1. 查閱近六個月之薪資
資料。

2. 查閱近六個月之提繳
勞工退休金證明文件。

3. 園內有九十四年六月
以前任職者，查閱近
六個月之提撥勞工退
休準備金證明文件，
無則免備。

1.提供教職員工清冊(請從全國教保資訊網
填報系統下載)。
2.教職員工薪資明細表(受評日前推 6 個月
資料至受評當月)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證明文
件。
3.教職員工清冊中，有九十四年六月以前任
職教職員工名單者，則提出勞工退休準備金
(受評日前推6 個月資料至受評當月)，若無
名單此項免檢核。
4.向勞保局之申報表不足以為佐證資料。
5.教職員工(含公保退休者)退休後再從事工
作，雇主應依規定申報其參加職業災害保險，
並應依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及全民健康保險。



五
提繳退休金

名冊

示例

勞
退
準
備
金
資
料



4.3出勤管理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4.3
出
勤
管
理

♥ 4.3.1
雇主應依相關規定
備製及保存勞工出
勤紀錄，並依規定
核予例假、休息日
及休假。

1. 抽查近六個月之出
勤紀錄及請假紀錄
等相關資料。

2. 出勤紀錄應逐日記
載勞工出勤情形至
分鐘為止。

<範本參閱2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1. 提供所有教職員出勤及補假、特休假等

相關紀錄表。(受評日前推 6 個月資料至
受評當月)，每日出勤紀錄，可提供打卡
紀錄表或簽到退紀錄表等做為佐證資料。

2. 每日打卡或簽到退紀錄應登記出勤情形
至分鐘為止

3. 上列教職員工打卡或簽到退紀錄如有塗
改，應請當事人簽名以示知悉及負責。

4. 如有假日因活動加班情事(仍須打卡或簽
到退)，應出示補休(排休)紀錄。



示例

電腦呈現資料 紙本呈現資料



參
考
表
格

參
考
表
格



餐飲與衛生管理指標

(行政類)



5.1餐飲管理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5.1
餐
飲
管
理

♥ 5.1.5
飲用水連續供水
固定設備每個月
至少維護一次，
並留有紀錄。

1. 查閱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飲用水設
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2. 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指公私場所
以管線輸送固定水源並能連續處理及連
續供水之飲水機，或將其處理後之水以
管線輸送至飲水檯供人飲用之裝置。

3. 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抽驗檢測之比
例及頻率，依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
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

4. 未設置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者，此
項免檢核。

5. 本項目得於評鑑前，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相關業務單位先行提供查核結果
進行審查，評鑑當日免實地檢查。

<範本參閱1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1. 提供當學年及前一學年，每月

至少 1 次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
辦理維護，並將每次維護內容
詳細記載於設備維護之紀錄表。

2. 未設置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
備者，此項免檢核。

3. 該指標如園內(含園長室、辦公
室或廚房等處所)設有飲用水連
續供水固定設備，不得以幼兒
自行攜帶水壺無使用連續飲水
設備而規避檢核。



免檢



示例

免檢



參
考
表
格



5.1餐飲管理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5.1
餐
飲
管
理

♥ 5.1.6
經飲用水
連續供水
固定設備
處理後之
水質，每
三個月至
少檢測一
次大腸桿
菌群，水
質符合標
準並留有
紀錄。

1. 查閱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飲用水
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2. 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指公私場
所以管線輸送固定水源並能連續處理
及連續供水之飲水機，或將其處理後
之水以管線輸送至飲水檯供人飲用之
裝置。

3. 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抽驗檢測之
比例及頻率，依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
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辦
理。

4. 未設置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者，
此項免檢核。

5. 本項目得於評鑑前，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相關業務單位先行提供查核
結果進行審查，評鑑當日免實地檢查。

<範本參閱1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1. 提供當學年及前一學年，每三個月至少檢

測一次大腸桿菌群，水質符合標準之紀錄
表。

2. 每3個月之定義，是以月計算。
3. 學校附設幼兒園雖由衛生局檢驗中心廠商

規劃依每季進行檢測，因管理單位為各校
(或幼兒園)，管理單位仍應秉安全管理的
責任，排定檢測當月仍未如期檢測，應主
動通知廠商進行水質檢測。

4. 該指標如各園內設有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
設備，不得以幼兒自行攜帶水壺無使用連
續飲水設備而規避檢核。



示例



安全管理指標



6.1交通安全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6.1
交
通
安
全

♥ 6.1.1
幼童專用車應依交通
管理相關法規所定期
限接受定期檢驗，檢
驗合格並留有紀錄。

1.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者，
此項免檢核。

2. 查閱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
年之檢驗合格紀錄。

1. 請提供每輛幼童專用車行照應載有監
理站定期檢驗日期(出廠未滿5年者，
每年至少檢驗1次，5年以上者每年至
少檢驗2次)及合格紀錄。

2. 紀錄應保存2學年(前一學年至評鑑當
學年)。

3.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者，此項免檢
核。

6.1
交
通
安
全

♥ 6.1.2
幼童專用車至少每半
年應實施保養，並留
有紀錄。

1.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者，
此項免檢核。

2. 查閱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
年之保養紀錄。

1. 每輛幼童專用車應有獨立至少每半年
一次之保養紀錄。

2. 應提供前一學年至評鑑當學年的保養
紀錄資料。

3.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者，此項免檢
核。



示例



示例



6.1交通安全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

準
♥ 6.1.3

幼童專用車之
駕駛均應具備
職業駕照且年
齡為六十五歲
以下，並應配
有具教保服務
人員資格或成
年之隨車人員。

1.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
服務者，此項免檢
核。

2. 查閱相關資料：
(1)駕駛：查閱駕照，

且在有效期限內。
(2)隨車人員：查閱教

保服務人員資格證
明文件或身分證明
文件。

1. 應提供各幼童車駕駛人之職
業駕照。

2. 應提供每個隨車人員資格證
明文件，如屬教保服務人員，
請提供教職員清冊，非教保
服務人員應提供身分證，以
證明已成人(18歲以上)。

3.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者，
此項免檢核。



示例

2.請準備隨車人員資格證明文件，且必
須將6-1-6指標乘坐幼兒名冊中所有隨
車人員簽名者均納入
(1)如隨車老師是教保人員請提供教
職員名冊或証件。
(2)如非教保人員(職員)，請提供身
份證影片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



6.1交通安全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6.1
交
通
安
全

♥ 6.1.4
幼童專用車均應配
置對內外行車影像
紀錄器及合於規定
之滅火器。

1.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
務者，此項免檢核。

2. 實地觀察每輛幼童專
用車滅火器之有效期
限及壓力值。

3. 實地觀察每輛幼童專
用車對內、外行車影
像紀錄器，及近二個
月影像紀錄保存情形。

1. 每輛幼童專用車之檢核重點：
(1)應放置專用滅火器。
(2)滅火器藥劑應在有效期限內。
(3)滅火器壓力閥值在正常範圍內。
(4)幼童專用車應裝設有對內外行車影

像紀錄器，請留意行車紀錄器影像
紀錄是否正常運作，並保存最近2個
月對內、對外影像紀錄(請提供內外
行車紀錄器的影像電子檔)。

1.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者，此項免
檢核。



示例

行車記錄器

對外

對內



6.1交通安全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6.1
交
通
安
全

♥ 6.1.5
幼童專用車之駕駛
應於每次發車前均
確實檢查車況及安
全門，並留有紀錄。

1.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
者，此項免檢核。

2. 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
學年之紀錄。

<範本參閱1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1. 應提供前一學年至評鑑當學年每

輛幼童專用車上、下午發車前檢
查紀錄表。

2. 紀錄內容是發車前的檢查紀錄，
如每日上午、下午接送幼兒各1次，
其檢查紀錄表應有上、下午各1次
的紀錄資料。

3. 由司機本人紀錄簽名。
4.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者，此項

免檢核。



示例

上午發車 下午發車

參
考
表
格



6.1交通安全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6.1
交
通
安
全

♥6.1.6
幼兒上下車
時，均應依
乘坐幼兒名
冊逐一清點，
並留有紀錄。

1.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
服務者，此項免檢
核。

2. 抽查評鑑當學年及
前一學年之乘坐幼
兒名冊及每日上下
車之核對紀錄。

<範本參閱1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
1. 應提供前一學年至評鑑當學年

每日上下車時，逐一清點幼兒
之名冊並紀錄相關資料。

2. 紀錄內容要有隨車人員清點幼
兒上車及下車的紀錄。

3.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者，此
項免檢核。



示例

上午 下午

參
考
格
式



6.1交通安全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6.1.7
每半年應至
少辦理一次
幼童專用車
逃生演
練，並留有
紀錄。

1.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
務者，此項免檢核。

2. 查閱評鑑當學年及前
一學年之行事曆、演
練紀錄包括演練照片。

<範本參閱1份，頁碼以手冊為主>
1. 行事曆應訂定逃生演練日期。
2. 應提出每學期辦理至少1次演練

紀錄相關照片(照片須有演練日
期)。

3. 請備妥前一學年至評鑑當學年
演練紀錄相關照片。

4. 未提供幼童專用車服務者，此
項免檢核。



示例

相
片
要
有
日
期

行事曆

參
考
表
格



6.2場地安全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6.2
場
地
安
全

♥ 6.2.1
設置於二樓或三樓露臺
（直上方無頂蓋之平臺）
之室外活動空間及園內
樓梯扶手，其欄杆間距
不得大於十公分、不得
設置橫條，且幼兒不易
穿越或攀爬；露臺欄杆
高度不得低於一百一十
公分。

1. 未使用二樓或三
樓之露臺或園內
無設置樓梯者，
此項免檢核。

2. 實地觀察。

1. 設置二樓或三樓露臺之室外活動空間(露臺)及園內樓梯
扶手為檢核範圍。

2. 園內有高低落差的樓梯(階梯) 設有樓梯(階梯)仍須檢核、
一樓以上的樓梯扶手皆為檢核範圍。

3. 欄杆間距不得大於十公分且不得設置橫條；露臺欄杆高
度不得低於一百一十公分。

4. 如違反上述第3點規定，僅加裝繩網、鐵網作為改善措
施者，為不符合指標規定。

5. 設置二樓或三樓露臺之室外活動空間(露臺)及園內樓梯
扶手如欄杆間距超過十公分，若以木板或壓克板等材質，
在幼兒安全無慮下做為改善方式，改善後樓梯扶手上半
部倘有空格，應與扶手間距小於 10公分。

6. 從底部掛到天花板的保護網，倘欄杆間距已小於 10 公
分為前提下，應建議保護網網洞大小要小於 10公分。

7. 欄杆間距因改善時，因扶手轉彎處欄杆底部呈現的三角
形，因考量施工不易，故不在檢核範圍內。



示例

(X)

(X)

(X) (X)

(X)



6.2場地安全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核標準

6.2
場
地
安
全

♥ 6.2.2
固定式遊戲設施
應經兒童遊戲場
主管機關備查。
經備查後，每三
年並應委託專業
檢驗機構進行檢
驗工作。

1. 未設置固定式遊戲設施者，此項免
檢核。

2. 查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公
文。

3. 查閱最近一次之合格檢驗報告；檢
驗報告須由取得我國簽署國際實驗
室認證聯盟（ILAC）相互承認協議
MRA）認證機構核發CNS17020或
ISOIEC17020認證證書之檢驗機構所
開立。

4. 前二項所列資料得於評鑑前，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相關業務單位
先行提供查核結果進行審查，評鑑
當日免實地檢查。

1. 應報教育局完成備查，經備查後，
每三年並應委託專業檢驗機構進
行檢驗工作。

2. 遊戲場不符規定者，應提出拆除
或改善報局備查之公文，若僅有
自行封閉標示，未有報備公文者，
仍未符合評鑑指標。

3. 未設置戶外固定式遊戲設施者，
此項免檢核。



檢驗報告
備查公文檢驗機構



示例

免
檢

要檢查



6.3緊急事件處理
項
目

補
件

細項 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
112學年至116學年評鑑檢

核標準

6.3
緊
急
事
件
處
理

6.3.1
訂有緊急事
件處理機制
並留有處理
通報紀錄。

1. 〔衛生類〕查閱緊急事件處理相關規定。
2. 〔衛生類〕緊急事件處理機制，應包括以下項目：
(1) 幼兒緊急傷病施救注意事項。
(2) 事故傷害防制規定。
(3) 傳染病通報作業流程。
(4) 責任通報作業流程如家暴、性侵害、身心虐待、

體罰、霸凌、性騷擾、不當管教，或其他對幼兒
之身心暴力或不當對待之行為等。

1. 抽查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之校安通報網行政通
報紀錄及依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
訊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違法事件通報辦法第9條
規定之通報表及知悉通報確認單進行通報紀錄。

2. 無緊急事件個案者，處理通報紀錄免檢核。

<通報表及知悉通報確
認單如附件，頁碼以手
冊為主>
1. 評鑑當日請實際操

作校安通報網，以
瞭解當學年及前一
學年之前，是否行
政通報紀錄，如有
通報案件者，應提
出處理通報紀錄資
料(包括通報表及確
認單)。

2. 無緊急事件個案者，
處理通報紀錄免檢
核。



示例

如有通
報個案
請準備
通報處
理紀錄，
且各欄
位有核
章



通報單

確認單



結語

教育局有參考表格或範本，請各園可以參考使用。

準備資料務必詳讀檢核標準，若可以詢問相關人員。

最後祝

各園順利通過基礙評鑑



謝謝各位聆聽


